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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環境政策 

 

淡江大學秉持樸實剛毅之校訓，並在國際化、資訊化、未來化之辦學理念下，於淡

水校園、台北校園及蘭陽校園內之教學、研究、活動與服務實施能源及環安衛管理系統，

期建立校園安全衛生管理制度，奠定環境永續保護的根基，以達到校園零職災的成效，

進而永續發展綠色校園，善盡身為世界公民的角色。全體教職員工生承諾遵守下列能源

及環境安全衛生工作方向： 

 

一、遵守能源及環境安全衛生法規與要求，推動校園能源及環安衛教育。 

二、落實污染防治及減量，提升能資源績效，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 

三、提供持續改善資源以預防事故及促進健康，並支持綠色採購與設計。 

四、建立完善的稽核制度，並向社會大眾公開。 

五、響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創造環保健康安全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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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總務處福利業務委辦廠商場地管理須知 

100.10.19 總務處 10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為管理總務處福利業務委辦廠商場地使用有所遵循。 

二、場地使用權限：委辦廠商之場地經與校方簽訂合約，始得使用，其從事之商業行為

須符合本校委託經營之營業項目，不得踰越其範圍。 

三、服務對象：本校委辦福利業務廠商之服務對象原則上以本校教職生為主，若有校外

人士於賣場中舉辦活動，須經本處核准後始得辦理。 

四、文宣海報：依合約規定，未經校方同意，委辦廠商不得於店外及校園內外張貼海

報。店內之海報亦須與合約中委辦之營業項目相關。 

五、罰則：委辦廠商違反以上各點，依合約規定開罰；若同時違反本校相關規定者，每

次罰款新臺幣貳仟元，得連續處分直至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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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校園資源回收管理規則 

 

92.04.21 (92)校秘法字第 002 號函公布 

98.06.22 97 學年度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4次會議修正通過 

98.07.15 室秘法字第0980000043號函公布 

99.06.23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98 學年度會議修正通過 

99.07.28 室秘法字第0990000035號函公布 

100.06.24  99 學年度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第 4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07.04 室秘法字第 1000000042 號函公布 

100.06.01 第119次行政會議決議修正 

100.08.09 處秘字第1000000002號簽核定 

100.08.11 處秘法字第1000000008號函公布 

101.06.13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 4次會議修正通過 

101.08.15 處秘法字第1010000068號函公布 

 

第一條  為加強推動環境保護工作，落實垃圾減量及資源回收工作，培養教職員工生

垃圾分類之意識，以促進校區及週邊環境之清潔衛生，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再生資源係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回收再利用技術可行性者，得由

師生同仁集中與分類後，再交由回收公司收購處理。 

第三條  再生資源之分類及收集：  

一、建築物內設置不同顏色標示之資源回收架，供分類收集。 

二、廢電腦主機、螢幕及已登錄財產之設備辦理報廢手續後，由各單位點交

給資產組回收處理；印表機之廢碳粉匣、廢墨水匣由各單位交由回收公

司處理，或由環安中心統一收集。 

三、影印機之廢碳粉匣由提供影印機廠商收集。 

四、廢電燈管由節能與空間組統一收集。 

五、廢電池交由環安中心統一收集或逕送交學校附近之收集點。 

第四條  再生資源分類配合事項：  

一、鋁箔包：吸管須拔除並壓扁鋁箔包。 

二、鐵鋁罐：鐵鋁罐裝飲料必須選擇有留置式拉環裝置者，若選用分離式拉

環飲料，拉環須丟入空罐中並壓扁鐵鋁罐，以免割傷清潔人員。 

三、紙類：儘量使用再生紙，多用抹布少用紙巾，紙餐具應沖洗並擦拭乾淨

回收。 

四、保特瓶：壓扁後再放置於資源回收桶內。  

五、紙杯、pp 塑膠杯：吸管及杯口封膠膜放置於一般垃圾桶，杯體及杯蓋沖

洗乾淨後分類回收。 

第五條  校外住宿及家庭垃圾，禁止携入校內丟棄。  

第六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未依第三條分類規定處置再生資源，或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在場人士皆得以勸阻、改正。違規情節嚴重者，得提報學生事務處或人力資源處

依校規論處。 

第七條  本規則經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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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水校園餐飲委辦廠商加工肉品管制須知 

 

101.05.11 總務處 100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5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管制目的：為提供本校師生健康安全之飲食環境，杜絕危害人體之汚染，輔導廠商使

用天然、安全的食材，訂定本須知。 

二、適用對象：與本校簽訂合約之淡水校園餐飲委辦廠商。 

三、管制範圍： 

  (一)醃漬肉品： 

原料肉使用食鹽、亞硝酸鹽及(或)硝酸鹽醃漬而成之產品，如臘肉、培根、禽肉

火腿、西式火腿等。 

  (二)香腸： 

原料肉經絞碎、混合並充填於腸衣內所製成之可即食或未熟煮產品。亦可以模具

成形或充填於罐裝容器內，但不屬於肉類罐頭，如中式香腸、熱狗、完全乳化型

香腸、禽肉乳化型香腸等。 

四、管制方式：項目包含文件審查及現場稽查。 

(一)文件審查：由廠商自行查檢，並填寫「淡江大學委辦廠商使用加工肉品自我查檢

表」，於每學期第一個月繳交。 

(二)現場稽查：每學期稽查 4次，由稽核人員每月進行現場稽查。合格廠商得一個學

期受稽 1次；不合格廠商限期改善，每月受稽，並列續約參考。 

五、管制措施： 

(一)本校不鼓勵使用加工肉品，凡販售產品含醃漬肉品、香腸等加工肉品，須於賣場

明顯處標示食品詳細成份及產品供應商資料。 

  (二)現場稽查結果副知衛生委員會，並由資產組彙整於網站公告。 

  (三)必要時請受稽廠商提出書面改善措施，並於次月由稽核人員複查。 

  (四)改善措施及複查結果列入續約之參考。 

  (五)每年舉辦衛生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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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 

 108.08.08 環保署發文 

主 旨：修正「免洗餐具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名稱並修正為「免洗餐

具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一條。 

公告事項： 

一、限制使用對象︰ 

(一)公部門：於下列場所內以服務員工、師生、病患為目的，經營福利社、合作社、

餐廳或其他餐飲業務之機關、事業機構或民間業者。 

１、政府部門：包含各級政府機關（含軍事機關、國軍福利品供應站）、公營事業

機構等。 

２、公立學校。 

３、公立醫療院所。 

(二)私立學校：係指於私立學校內以服務員工、師生為目的，經營福利社、合作社、

餐廳或其他餐飲業務之私立學校或民間業者。 

(三)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業係指在同一場所提供多種商品分部門零售者

；購物中心係指結合購物、休閒、文化、娛樂、飲食、展示及資訊等設施於一體

者。凡在上開百貨公司業或購物中心場所內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四)量販店業：係指提供綜合商品批發或零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者。凡在上開量

販店業場所內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五)超級市場業：係指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零售，並附生鮮及組合料理食品者，

包含以員工消費合作社或聯合社形態經營之業者。凡在上開超級市場業場所內從

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六)連鎖便利商店業：係指從事提供便利性商品如速食品、飲料、日常用品及服務性

商品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連鎖形態經營之行業均屬之。 

(七)連鎖速食店：係指從事提供便利性速食品，而以連鎖形態經營者之行業，且營業

範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樓、人行道等公共空間，且提供座位供顧

客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者。 

(八)有店面之餐飲業：係指凡營業範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樓、人行道

等公共空間，且提供座位供顧客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之餐飲業，包括餐館業及飲

料店業。但公、民有市場、夜市內之餐飲性攤商（舖、販）不在此限。 

二、限制使用實施方式： 

(一)本公告所稱免洗餐具係指供餐飲消費者一次使用，用過即丟之特性而設計加工製

成之各類餐具，客觀上不再經洗滌後重複提供消費者使用者。 

(二)限制使用對象不得提供塑膠類免洗餐具，範圍說明如下： 

１、公部門與私立學校之餐廳與其他餐飲業者、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內之餐飲業

者、量販店業內之餐飲業者、超級市場業內之餐飲業者、連鎖便利商店業、連

鎖速食店、有店面之餐飲業，於盛裝已烹飪、調理即可食用食物、飲料或調味

料供消費者使用時，不得提供塑膠類之杯、碗、盤、碟、餐盒及餐盒內盛裝食

物之塑膠內盤。 

２、公部門與私立學校之福利社、合作社與從事其他販賣業務者，以及百貨公司業

及購物中心內之販賣業者、量販店業內之販賣業者、超級市場業之販賣業者，

於販售飲料、便當供消費者使用時，不得提供塑膠類之杯、餐盒及餐盒內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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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之塑膠內盤。 

３、下列塑膠類材質之製品不在限制使用範圍內： 

(１)杯蓋、杯座及紙杯之封膜。 

(２)碗蓋。 

(３)裝填食物後，以商品形式封膜包裝，並陳列於貨架供選購者。 

(三)下列材質製成之免洗餐具，非屬本公告所定塑膠類免洗餐具： 

１、以紙類或木片、甘蔗、蘆葦、麻、稻草、麥桿、稻殼等植物纖維為主體，塗佈

塑 膠、貼合塑膠薄膜或其他以物理方式即可分離出塑膠成分之免洗餐具，其塑

膠成分含量重量低於該免洗餐具整體重量扣除蓋子重量後之百分之十以下者。 

２、以完全生物可分解材質製成之免洗餐具。 

(四)下列限制使用對象除應依本公告事項二(二)規定，不得提供塑膠類免洗餐具（含

杯、碗、盤、碟、餐盒及餐盒內盛裝食物之內盤）外，並應辦理下列事項： 

１、政府部門、公立學校、私立學校之餐廳與其他餐飲業者、百貨公司業、購物中

心及量販店業（不包括位於其中之連鎖便利商店業及連鎖速食店）：於其提供

餐飲之場所供消費者現場食用時，不得提供各類材質免洗餐具（包含杯、碗、

盤、碟、餐盒、餐盒內盛裝食物之內盤、筷、湯匙、刀、叉及攪拌棒等），且

不得以餐具套塑膠袋裝盛食物。 

２、百貨公司業、購物中心及量販店業（不包括位於其中之連鎖便利商店業及連鎖

速食店）辦理前目事項，由地方主管機關提報實施日期，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後發布實施。 

３、第一目所指不得提供各類材質免洗餐具，不包括裝填食物後，以商品形式包裝

，並陳列於貨架供選購者。 

三、得暫時提供免洗餐具之情形： 

(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為確保飲食衛生安全及防止疫情擴散，得同意

轄區內之部分或全部政府部門、公立學校、私立學校、百貨公司業、購物中心及

量販店業於一定期間內暫時提供免洗餐具，並於同意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１、區域性缺水或發生傳染病。 

２、限制使用對象因清洗設備故障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清洗餐具，且於無法清洗餐具

之原因發生後三十六小時內，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暫時提供免洗餐具之申請。 

(二)前款第一目缺水或傳染病情形，範圍已跨及數地方主管機關管轄區域者，得逕由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四、違反本公告之處罰：違反本公告規定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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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 

106.8.15 環保署修正 

主  旨：修正「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並自中華民國

一百零七年一月一日生效。 

依  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一條。 

公告事項： 

一、限制使用對象： 

(一)公部門：於下列場所內以服務員工、師生、病患為目的，經營福利社、合作社、

餐廳或其他餐飲業務之機關、事業機構或民間業者。 

１、政府部門：包含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軍事機關等。 

２、國軍福利品供應站。 

３、公立學校。 

４、公立醫療院所。  

(二)私立學校：係指於私立學校內，以服務員工、師生為目的，經營福利社、合作

社、餐廳或其他餐飲業務之私立學校或民間業者。 

(三)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業係指在同一場所提供多種商品分部門零售

者；購物中心係指結合購物、休閒、文化、娛樂、飲食、展示及資訊等設施於一

體者。凡在上開百貨公司業或購物中心場所內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

之。 

(四)量販店業：係指提供綜合商品批發或零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者。凡在上開量

販店業場所內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五)超級市場業：係指提供家庭日常用品、食品零售，並附生鮮及組合料理食品者，

包含以員工消費合作社或聯合社形態經營之業者。凡在上開超級市場業場所內從

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六)連鎖便利商店業：係指從事提供便利性商品如速食品、飲料、日常用品及服務性

商品，滿足顧客即刻所需，而以連鎖形態經營之行業均屬之。 

(七)連鎖速食店：係指從事提供便利性速食品，而以連鎖形態經營之行業，且營業範

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樓、人行道等公共空間，且提供座位供顧客

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者。 

(八)藥粧店、美粧店及藥局： 

１、藥粧店係指從事藥品販賣零售且領有藥商許可執照之業者。 

２、美粧店係指從事清潔用、保養用、彩粧用化粧品、香水、香皂、沐浴乳、洗

（潤）髮精、整髮劑、染髮劑之專賣零售店。 

３、藥局係指藥師或藥劑生親自主持，執行藥品調劑、供應業務之業者。 

(九)醫療器材行：係指經營醫療器材零售或租賃業務之業者。 

(十)家電攝影、資訊及通訊設備零售業： 

１、家用電器、攝影器材、照相器材等零售之業者。 

２、資訊及通訊設備之專賣零售店，係指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遊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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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通訊設備、視聽設備等零售之業者。 

(十一)書籍及文具零售業：係指從事書籍、雜誌、報紙及文具專賣之業者。 

(十二)洗衣店業：係指從事衣物、毛巾、床單、地毯、皮衣及其他紡織製品等洗濯、

熨燙，且直接服務消費者之業者。 

(十三)飲料店業：係指從事現場製作茶、咖啡、冷熱飲、酒精飲料、水果或冰品等販

售供應顧客飲用之茶飲店、咖啡店、冷熱飲店及冰果店之業者。 

(十四)西點麵包店業：係指從事烘焙麵包、西點、蛋糕、餅乾等食品之零售業者。 

二、限制使用之實施方式： 

(一)本公告所稱購物用塑膠袋，係指提供消費者裝提其購買商品所需之塑膠袋。 

(二)限制使用對象不得免費提供經由吹膜、壓延或擠壓加工成型之購物用塑膠袋，且

購物用塑膠袋之售價不得內含於消費者所購買之商品中。 

(三)以下列方式提供之塑膠袋不在限制使用範圍內： 

１、包裝成商品形式陳列於貨架供選購者。 

２、直接盛裝魚類、肉類、蔬果等生鮮商品或食品者。 

３、工廠用於包裝其產品者。 

４、盛裝醫療院所之藥品者。 

５、直接盛裝藥品之藥袋。 

三、限制使用對象提供購物用塑膠袋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採隨袋徵收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限制量販

店業、超級市場業及連鎖便利商店業之購物用塑膠袋應為兩用袋，購物使用後，

應做為專用垃圾袋使用。其執行方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之。 

(二)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限制使用場所，檢查購物用塑膠袋之運

作情形，並要求提供最近三個月內之消費人次數與購物用塑膠袋使用數量，限制

使用對象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四、違反本公告之處罰： 

(一)公告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違反本公告規定者，第一

次先施以勸導（勸導單格式如附件）；第二次及其後違反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二)中華民國一百零八年一月一日起，違反本公告規定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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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 

108.05.08 環保署發文 

主  旨：訂定「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並自中華民國一百  

零八年七月一日生效。 

依  據：廢棄物清理法第二十一條。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用詞，定義如下： 

（一）一次用塑膠吸管：指供消費者一次使用，用過即丟之特性而設計加 

      工製成而專供吸食飲料時使用之塑膠材質管狀物，客觀上不再經洗 

      滌後重複提供消費者使用者。 

（二）內食餐飲：指消費者購買餐飲後，於限制使用對象所提供餐飲之場 

      所現場食用。但不包括限制使用對象以外帶形式提供餐飲者。 

二、限制使用對象： 

（一）政府部門：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軍事機關、國軍福 

      利品供應站等場所內經營福利社、合作社、餐廳、其他從事販賣或 

      餐飲業務之機關、事業機構或民間業者。 

（二）學校：指於學校內經營福利社、合作社、餐廳、其他從事販賣或餐 

      飲業務之學校或民間業者。但不包括特殊教育學校。 

（三）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百貨公司業指在同一場所提供多種商品分 

      部門零售者；購物中心指結合購物、休閒、文化、娛樂、飲食、展 

      示及資訊等設施於一體者。凡在上開百貨公司業或購物中心場所內 

      從事販賣或餐飲業務之業者均屬之。 

（四）連鎖速食店：指從事提供便利性速食品，而以連鎖形態經營之行業 

      ，且營業範圍於建築物內或由建築物內延伸至騎樓、人行道等公共 

      空間，且提供座位供消費者點叫後可在現場食用者。 

三、限制使用之實施方式： 

（一）限制使用對象不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供內食餐飲使用。 

（二）以下列方式提供之吸管，非屬本公告所定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 

      範圍： 

    １、經認定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環保標章規格標準項目「生 

        物可分解塑膠」，並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者。 

    ２、工廠出廠已附有吸管之商品，且公開陳列供選購者。 

四、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進入限制使用對象提供餐飲之場 

    所，檢查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情形，限制使用對象不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五、違反本公告之處罰： 

（一）公告生效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六月三十日，限制使用對象違 

      反本公告規定者，第一次先施以勸導（勸導單格式如附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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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及其後違反者，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二）中華民國一百零九年七月一日起，限制使用對象違反本公告規定者 

      ，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五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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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美食廣場管理要點 

 

89.03.29(89)校總仁第○一二號函公布 

90.11.27(90)校總仁第○四四號函修正公布 

93.08.05（93）校總仁字第○二八號函修正 

98.07.01 處總字第 0980000017 號函修正公布 

99.04.22 總務處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9.05.21 總處字第 0990000015 號函修正公布 

100.11.10 總務處 100 學年度臨時總務會議通過 

100.12.12 處秘法字第 1000000038 號函公布 

109.6.12 總務處 108 學年度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美食廣場之使用管理及環境品質維護，特訂定本要點。 

二、美食廣場福利業務委辦廠商，環境管理等相關事項由總務處負責，食品衛生由衛生

委員會監督。 

三、美食廣場環境、設備修繕事項，由各福利委辦廠商負責人或主任委員通知總務處資產

組，依學校行政程序處理。 

四、美食廣場各福利業務委辦廠商應組成管理委員會，並推舉主任委員一人，任期二

年，連選得連任。 

五、美食廣場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時，由該委員會推派一人代理至該

任期結束為止。 

六、美食廣場之清潔、安全維護及空調照明節能管理由管理委員會負責。 

七、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應於寒、暑假請害蟲驅除公司檢查，並噴灑殺蟲劑，且須取得

消毒收據影本繳交衛生委員會為憑。 

八、寒暑假期間，福利業務委辦廠商承接學生社團或單位活動訂餐，可使用美食廣場用

餐區域，並負責全區環境清潔維護事項。 

九、美食廣場內各福利業務委辦廠商應遵守合約相關規定，違者依合約罰則辦理。 

十、本要點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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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水校園美食廣場環境管理實施要點 

99.11.08 總務處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9.11.23 室秘法字第 0990000061 號函公布 

 

一、為提升校園用餐環境品質，打造舒適整潔的用餐環境，訂定淡水校園美食廣場環境

管理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美食廣場各福利業務委辦廠商皆需遵守本要點之規定。 

三、美食廣場之清潔及安全維護，由福利業務委辦廠商之管理委員會負責。 

四、總務處各組推派稽查人員組成 

五、每學期稽查四次，寒、暑假除外。 

六、稽核標準：依美食廣場 6S 環境管理稽查評分表稽查。 

七、罰則： 

（一）不合格項目超過五項者，將處以暫時停業至改善完畢，並罰鍰新台幣貳仟元。 

（二）不合格項目在五項以內者，將予以口頭勸導並限期三日內改善；口頭勸導三次

仍未改善者，罰鍰新台幣壹仟元。 

八、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合約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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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水校園美食廣場高溫消毒殺菌洗碗設備使用須知 

 

99.08.16 總務處 99 學年第 1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洗碗機由各委辦廠商共同使用、清理及維護。 

二、操作時需按照中文工作手冊之規定，並注意使用安全。 

三、洗滌人員均需穿膠質平底鞋及配戴防水圍裙，清理盤碟時應隨時留意，發現缺損或

不乾淨者立即挑出。 

四、搬運盤碟必須使用不鏽鋼推車。 

五、洗碗人員手上若有小傷口，應馬上醫治處理，手部應保持清潔，不得蓄留指甲、塗

抹指甲及配帶飾物。 

六、工作人員取用地已消毒之碗盤，應穿戴消毒清潔之手套及整潔之工作衣帽，以防頭

髮、頭皮屑及夾雜物落入餐具中。 

七、工作中不得有吸煙、嚼檳榔、飲食等行為。  

八、忌將沙拉脫等中性洗劑，帶引進洗碗機內，以避免大量泡沫產生。 

九、污餐具堆放需有適合的量，不可大量重疊堆積，隔久或乾的污餐具需事先預泡或預

洗。 

十、殘渣過濾網每天需清洗，並將殘渣丟棄。 

十一、水、電、瓦斯、清潔劑、乾劑、人力等相關費用，由使用廠商共同分攤。  

十二、各廠商費用分攤之比例依據水費、電費、瓦斯費、清潔劑、乾劑及餐盤、碗使用

之多寡計算，每二個月向總務處資產組繳納 1次。 

十三、上課期間於每日固定時間供大家共同清洗，各家廠商不得單獨自行使用清洗碗

盤。寒暑假期間另由使用廠商共同清洗，清洗時間由廠商擇定。 

十四、本須知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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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水校園美食廣場環保餐具管理須知 

99.11.08 總務處 99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為建立餐具衛生管理，提供全校師生良好用餐衛生餐具。 

二、碗盤經採用美耐皿材質，並通過 SGS 安全測試。 

三、碗盤僅提供於美食廣場內用餐，嚴禁攜出美食廣場外使用。 

四、碗盤數量由總務處資產組分配，廠商負有保管、清潔之責，若所分配之碗盤損壞、

遺失等情事應照原價賠償。 

五、碗盤必須使用高溫消毒殺菌洗碗機清洗，洗滌後應集中於「餐具 Sauna 室」置物架

上，使用前再取出，若有缺口或裂縫之碗盤不得使用。 

六、不續約廠商碗盤應交回總務處資產組，數量不足者需補足，或照原價賠償，或自保

證金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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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提供本契約使用之場地圖 

 

 

   

 
 


